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信发〔2022〕356号


关于组织申报《江苏省信息消费重点领域优秀产品推广目录》（2022年第二期）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国办发〔2022〕9号），推广信息消费优秀产品，打造信息消费江苏品牌，推动信息消费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我省信息消费扩大和升级，现决定开展《江苏省信息消费重点领域优秀产品推广目录》（2022年第二期）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领域
重点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活消费领域创新应用形成的软硬件一体化智能终端新产品、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新平台。

（一）智能家居家电
包括智能电视、智能音响、智能照明设备、智能窗帘、智能安防设备、智能空调、智能净水净空设备、空气智慧管家、营养智慧管家、水健康智慧管家、能源安防智慧管家、智慧家居管家等在智能家居家电领域的软硬件一体化产品及服务平台。
（二）智慧康养医疗
包括智能家庭诊疗设备、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健康监护设备、智能分析诊断设备、智能医护感知设备等在智慧康养医疗领域的软硬件一体化产品，以及健康监护、远程诊疗、居家养老等服务平台。

（三）智慧文化旅游
面向人民日益丰富的文化、旅游需求的各类创意内容产品与智能硬件产品，包括利用自媒体、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创作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智能旅游产品与设备，以及提供云上体验、游客帮助、景区管理、电子商务等功能的文化旅游服务平台。
（四）智慧教育体育
包括智能早教机、学习平板、教育本、智能笔、智能作业灯和学习辅助工具等智能教育产品，运动手环、智能动感单车、智能互动健身镜、智能运动鞋、AR滑雪射击等智能运动产品，以及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智慧教育体育服务平台。
（五）智慧交通出行
面向安全、舒适、高效、便捷的新一代智能出行需求，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实现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和执行，促进网联化、智能化的交通出行智能终端新产品，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交通出行服务平台。
（六）家用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
运用多模态人机交互、环境理解、自主导航、智能决策、情感计算等技术，在生活服务领域提供康复养护、居家照护、情感陪护、家庭服务等服务的各类家用机器人，以及主要应用于航拍、跟拍等娱乐场景的各类消费级无人机（船）。

（*软硬件一体化智能终端产品、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平台，下文统称为产品）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须为在江苏省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成立日期须在2021年6月30日及以前（以营业执照为准）；

2.拥有所申报产品的自主品牌，同一品牌同一产品或服务只能由1家企业申请；

3.产品申报单位2021年度相关业务收入不低于500万元或智能终端产品累计投放数量不低于1000台；服务新模式申报单位2021年度累计服务人数不少于5000人次。

4.申报单位内部管理规范有序、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已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或具有较强发展潜力；

5.申报单位具有良好的产品研发技术基础和人才团队支撑。
（二）产品应具备以下条件
1.产品已经正式发布，开发完成日期须在2020年1月1日以后，研发投入不低于200万元。

2.产品应为具有技术先进性，质量可靠，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或已大规模推广应用，成熟度较高，预计能实现规模化生产、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产品能够满足特定应用场景需求，具有较好的引领性、示范性、带动性，能推动行业创新发展。

4.产品应具备实用性，具有良好市场推广价值。
三、组织实施
（一）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依据申报要求对辖区内申报单位和送选产品进行审核并择优向省厅推荐。入选工信部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的设区市推荐总数不超过20项，其他设区市不超过10项，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不超过5项。
（二）同一申报单位可同时申报多项产品，但最多不超过3项。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申报书（见附件1），各地方工信局审核后填报推荐汇总表并出具推荐函。请于2022年8月20日前将盖章后电子版（PDF格式）申报材料报送省工信厅。
（三）省工信厅将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地方推荐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按照好中选优原则确定拟推广的信息消费优秀产品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布。
四、管理和激励措施
（一）入选目录产品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及有关部门的质量监督。发现问题一经核实，取消相关产品的入选资格。

（二）入选目录单位应保障相关产品的生产、市场供应和售后服务，做好市场推广，把好质量关，努力树立行业标杆。

（三）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省信息消费品牌核心价值与影响力，省工信厅将组织“江苏省信息消费十大影响力品牌”创建活动，参评企业（单位）为各期入选目录单位。
（四）利用政府网站、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召开发布会、行业论坛等，扩大入选目录产品和品牌的影响力。
联系人：漆岗平，电话：025-69652761

邮箱: jseic_xxhb@126.com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907室
附件：1.江苏省信息消费重点领域优秀产品推广目录申报书

2.信息消费重点领域优秀产品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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